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修正
總說明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職業災害保險費率分為行業

別災害費率及上、下班災害費率二種，每三年調整一次，由中央主管機

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現行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費率自一

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為配合上開規定，爰修正「勞工保險職業災

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 

本次修正重點為：經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一百零七年至一百零九年

職業災害保險之投保薪資總額及保險給付金額等數據為基礎，並採用可

信度理論，予以精算。依上開精算結果，本次職業災害保險費率調整後，

行業別災害費率最高為百分之零點八六，最低為百分之零點零四，平均

費率為百分之零點一三；上、下班災害費率採單一費率，為百分之零點

零七。職業災害保險（合計行業別災害費率及上、下班災害費率）之平

均費率為百分之零點二。另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第十一

次修訂版)」自一百十年一月一日實施，修正行業分類名稱。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修正
對照表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職業災害保險費率分為行業別災害費率及上、下

班災害費率二種，其費率如下：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行業分類 保險費率 行業分類 保險費率 

大分

類 
編號 

行 業 類

別 

行業

別費

率% 

上下

班費

率% 

大分

類 
編號 

行 業 類

別 

行業

別費

率% 

上下

班費

率% 

農、

林、

漁、

牧業 

一 
農、林、

牧業 
0.15 0.07 

農、

林、

漁、

牧業 

一 
農、林、

牧業 
0.16 0.07 

一、 依一百零七年至一

百零九年職業災害

保險之投保薪資總

額及保險給付金額

等資料之精算結果。 

二、 上、下班災害費率

採單一適用費率，精

算結果未調整。 

三、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二 漁業 0.12 0.07 二 漁業 0.12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礦業

及土

石採

取業 

三 

石 油 及

天 然 氣

礦 業 、

砂、石採

取 及 其

他礦業 

0.86 0.07 

礦業

及土

石採

取業 

三 

石 油 及

天 然 氣

礦 業 、

砂、石採

取 及 其

他礦業 

0.89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三個百分

點。 

製造

業 
四 

食 品 及

飼品、飲

料 及 菸

草 製 造

業 

0.13 0.07 
製造

業 
四 

食 品 及

飼品、飲

料 及 菸

草 製 造

業 

0.14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五 

紡 織 業

（ 紡 織

品 製 造

業除外） 

0.12 0.07 五 

紡 織 業

（ 紡 織

品 製 造

業除外） 

0.14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二個百分

點。 

六 
紡 織 品

製造業 
0.09 0.07 六 

紡 織 品

製造業 
0.09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七 

成 衣 及

服 飾 品

製造業 

0.07 0.07 七 

成 衣 及

服 飾 品

製造業 

0.06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升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八 

皮革、毛

皮 及 其

製 品 製

造業 

0.11 0.07 八 

皮革、毛

皮 及 其

製 品 製

造業 

0.11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九 

木 竹 製

品 及 家

具 製 造

業 

0.35 0.07 九 

木 竹 製

品 及 家

具 製 造

業 

0.40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五個百分

點。 

十 

紙漿、紙

及 紙 製

品 製 造

業 

0.30 0.07 十 

紙漿、紙

及 紙 製

品 製 造

業 

0.33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三個百分

點。 

一一 

印 刷 及

資 料 儲

存 媒 體

複製業 

0.12 0.07 一一 

印 刷 及

資 料 儲

存 媒 體

複製業 

0.13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一二 

石 油 及

煤 製

品、化學

材 料 及

肥料、其

他 化 學

製品、藥

品 及 醫

用 化 學

製 品 製

造業 

0.13 0.07 一二 

石 油 及

煤 製

品、化學

原 材

料 、 肥

料、氮化

合物、塑

橡 膠 原

料 及 人

造 纖

維、其他

化 學 製

品、藥品

及 醫 用

化 學 製

品 製 造

業 

0.14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三、 配合「行業統計分

類」第十一次修訂，

「化學原材料、肥

料、氮化合物、塑橡

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製造業」更名為「化

學材料及肥料製造

業」，故將行業類別

更名為「石油及煤製

品、化學材料及肥

料、其他化學製品、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

品製造業」。 

一三 

橡 膠 製

品、塑膠

製 品 製

造業 

0.17 0.07 一三 

橡 膠 製

品、塑膠

製 品 製

造業 

0.20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三個百分

點。 

一四 

非 金 屬

礦 物 製

品 製 造

業 

0.32 0.07 一四 

非 金 屬

礦 物 製

品 製 造

業 

0.34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二個百分

點。 

一五 

基 本 金

屬 製 造

業 

0.34 0.07 一五 

基 本 金

屬 製 造

業 

0.40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六個百分



點。 

一六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金屬

刀具、手

工 具 及

模具、金

屬 容 器

製 造 業

除外） 

0.26 0.07 一六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金屬

刀具、手

工 具 及

模具、金

屬 容 器

製 造 業

除外） 

0.32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六個百分

點。 

一七 

金 屬 刀

具、手工

具 及 模

具、金屬

容 器 製

造業 

0.18 0.07 一七 

金 屬 刀

具、手工

具 及 模

具、金屬

容 器 製

造業 

0.21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三個百分

點。 

一八 

電 子 零

組件、電

腦、電子

產 品 及

光 學 製

品、電力

設 備 及

配 備 製

造業 

0.04 0.07 一八 

電 子 零

組件、電

腦、電子

產 品 及

光 學 製

品、電力

設 備 及

配 備 製

造業 

0.04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一九 

機 械 設

備 製 造

業、產業

用 機 械

設 備 維

修 及 安

裝業 

0.18 0.07 一九 

機 械 設

備 製 造

業、產業

用 機 械

設 備 維

修 及 安

裝業 

0.21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三個百分

點。 

二○ 

汽 車 及

其 零

件、其他

運 輸 工

具 及 其

零 件 製

0.17 0.07 二○ 

汽 車 及

其 零

件、其他

運 輸 工

具 及 其

零 件 製

0.19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二個百分

點。 



造業 造業 

二一 
其 他 製

造業 
0.11 0.07 二一 

其 他 製

造業 
0.13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二個百分

點。 

電力

及燃

氣供

應業 

二二 

電 力 及

燃 氣 供

應業 

0.18 0.07 

電力

及燃

氣供

應業 

二二 

電 力 及

燃 氣 供

應業 

0.17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升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用水

供應

及污

染整

治業 

二三 

廢 水 及

污 水 處

理業、廢

棄 物 清

除、處理

及 資 源

物 回 收

處 理

業、污染

整治業 

0.29 0.07 
用水

供應

及污

染整

治業 

二三 

廢 水 及

污 水 處

理業、廢

棄 物 清

除、處理

及 資 源

回 收 處

理業、污

染 整 治

業 

0.30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三、 配合「行業統計分

類」第十一次修訂，

「廢棄物清除、處理

及資源回收處理業」

更名為「廢棄物清

除、處理及資源物回

收處理業」，故將行

業類別更名為「廢水

及污水處理業、廢棄

物清除、處理及資源

物回收處理業、污染

整治業」。 

二四 
用 水 供

應業 
0.15 0.07 二四 

用 水 供

應業 
0.15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營建

工程
二五 

建 築 工

程業 
0.51 0.07 

營建

工程
二五 

建 築 工

程業 
0.54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業 業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三個百分

點。 

二六 
土 木 工

程業 
0.28 0.07 二六 

土 木 工

程業 
0.32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四個百分

點。 

二七 

庭 園 景

觀 工 程

業 

0.34 0.07 二七 

庭 園 景

觀 工 程

業 

0.34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二八 

專 門 營

造業（庭

園 景 觀

工 程

業 ； 機

電、管道

及 其 他

建 築 設

備 安 裝

業除外） 

0.41 0.07 二八 

專 門 營

造業（庭

園 景 觀

工 程

業 ； 機

電、管道

及 其 他

建 築 設

備 安 裝

業除外） 

0.46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五個百分

點。 

二九 

機電、管

道 及 其

他 建 築

設 備 安

裝業 

0.38 0.07 二九 

機電、管

道 及 其

他 建 築

設 備 安

裝業 

0.41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三個百分

點。 

批發

及零

售業 

三○ 批發業 0.10 0.07 
批發

及零

售業 

三○ 批發業 0.09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升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三一 零售業 0.09 0.07 三一 零售業 0.11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二個百分

點。 

運輸

及倉

儲業 

三二 
陸 上 運

輸業 
0.32 0.07 

運輸

及倉

儲業 

三二 
陸 上 運

輸業 
0.34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二個百分

點。 

三三 
水 上 運

輸業 
0.78 0.07 三三 

水 上 運

輸業 
0.85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七個百分

點。 

三四 
航 空 運

輸業 
0.12 0.07 三四 

航 空 運

輸業 
0.14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二個百分

點。 

三五 

報 關 業

及 船 務

代理業 

0.09 0.07 三五 

報 關 業

及 船 務

代理業 

0.09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三六 

運 輸 輔

助業（報

關 業 及

船 務 代

理業、陸

上 運 輸

輔 助 業

除外）、

倉儲業 

0.14 0.07 三六 

運 輸 輔

助業（報

關 業 及

船 務 代

理業、陸

上 運 輸

輔 助 業

除外）、

倉儲業 

0.15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三七 陸 上 運 0.12 0.07 三七 陸 上 運 0.10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輸 輔 助

業 

輸 輔 助

業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升零點零二個百分

點。 

三八 

郵 政 及

遞 送 服

務業 

0.11 0.07 三八 
郵 政 及

快遞業 
0.10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升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三、 配合「行業統計分

類」第十一次修訂，

「郵政及快遞業」更

名為「郵政及遞送服

務業」，故將行業類

別更名為「郵政及遞

送服務業」。 

住宿

及餐

飲業 

三九 

住 宿

業、餐飲

業 

0.10 0.07 

住宿

及餐

飲業 

三九 

住 宿

業、餐飲

業 

0.10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出版

影音

及資

通訊

業 

四○ 

出 版

業、影片

及 電 視

節 目

業、聲音

錄 製 及

音 樂 發

行業、廣

播、電視

節 目 編

排 及 傳

播業 

0.05 0.07 

出

版、

影音

製

作、

傳播

及資

通訊

服務

業 

四○ 

出 版

業、影片

及 電 視

節 目

業、聲音

錄 製 及

音 樂 發

行業、廣

播、電視

節 目 編

排 及 傳

播業 

0.05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

牧業說明一及說明

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三、 配合「行業統計分

類」第十一次修訂，

大分類由「出版、影

音製作、傳播及資通

訊服務業」更名為

「出版影音及資通

訊業」。 

四一 電信業 0.05 0.07 四一 電信業 0.06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四二 

電 腦 程

式 設

計、諮詢

及 相 關

服 務

業、資訊

服務業 

0.04 0.07 四二 

電 腦 程

式 設

計、諮詢

及 相 關

服 務

業、資訊

服務業 

0.04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金融

及保

險業 

四三 

金 融 服

務業、保

險業、證

券 期 貨

及 金 融

輔助業 

0.04 0.07 

金融

及保

險業 

四三 

金 融 服

務業、保

險業、證

券 期 貨

及 金 融

輔助業 

0.04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不動

產業 
四四 

不 動 產

開 發

業、不動

產 經 營

及 相 關

服務業 

0.08 0.07 
不動

產業 
四四 

不 動 產

開 發

業、不動

產 經 營

及 相 關

服務業 

0.08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專

業、

科學

及技

術服

務業 

四五 

法 律 及

會 計 服

務業、企

業 總 管

理 機 構

及 管 理

顧 問

業 、 建

築、工程

服 務 及

技 術 檢

測、分析

服 務

業、廣告

業 及 市

0.07 0.07 

專

業、

科學

及技

術服

務業 

四五 

法 律 及

會 計 服

務業、企

業 總 管

理 機 構

及 管 理

顧 問

業 、 建

築、工程

服 務 及

技 術 檢

測、分析

服 務

業、廣告

業 及 市

0.06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升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場 研 究

業、專門

設 計

業、獸醫

業、其他

專業、科

學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場 研 究

業、專門

設 計

業、獸醫

業、其他

專業、科

學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四六 

研 究 發

展 服 務

業 

0.05 0.07 四六 

研 究 發

展 服 務

業 

0.04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升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支援

服務

業 

四七 

旅 行 及

其 他 相

關 服 務

業 

0.06 0.07 

支援

服務

業 

四七 

旅 行 及

相 關 服

務業 

0.06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三、 配合「行業統計分

類」第十一次修訂，

「旅行及相關服務

業」更名為「旅行及

其他相關服務業」。 

四八 

租 賃

業、人力

仲 介 及

供 應

業、保全

及 偵 探

業、建築

物 及 綠

化 服 務

業、行政

支 援 服

務業 

0.15 0.07 四八 

租 賃

業、人力

仲 介 及

供 應

業、保全

及 偵 探

業、建築

物 及 綠

化 服 務

業、行政

支 援 服

務業 

0.16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公共 四九 公 共 行 0.10 0.07 公共 四九 公 共 行 0.09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行政

及國

防；

強制

性社

會安

全 

政 及 國

防、強制

性 社 會

安全、國

際 組 織

及 外 國

機構 

行政

及國

防；

強制

性社

會安

全 

政 及 國

防、強制

性 社 會

安全、國

際 組 織

及 外 國

機構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升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教育

業 
五○ 教育業 0.04 0.07 

教育

業 
五○ 教育業 0.04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醫療

保健

及社

會工

作服

務業 

五一 

醫 療 保

健業、居

住 型 照

顧 服 務

業、其他

社 會 工

作 服 務

業 

0.04 0.07 

醫療

保健

及社

會工

作服

務業 

五一 

醫 療 保

健業、居

住 型 照

顧 服 務

業、其他

社 會 工

作 服 務

業 

0.04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藝

術、

娛樂

及休

閒服

務業 

五二 

創 作 及

藝 術 表

演業、圖

書館、檔

案 保

存、博物

館 及 類

似 機

構、博弈

業 、 運

動、娛樂

及 休 閒

服務業 

0.08 0.07 

藝

術、

娛樂

及休

閒服

務業 

五二 

創 作 及

藝 術 表

演業、圖

書館、檔

案 保

存、博物

館 及 類

似 機

構、博弈

業 、 運

動、娛樂

及 休 閒

服務業 

0.08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其他

服務

業 

五三 

宗教、職

業 及 類

似組織 

0.06 0.07 

其他

服務

業 

五三 

宗教、職

業 及 類

似組織 

0.06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精算結果

未調整。 



五四 

個 人 及

家 庭 用

品 維 修

業 

0.15 0.07 五四 

個 人 及

家 庭 用

品 維 修

業 

0.17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降零點零二個百分

點。 

五五 

未 分 類

其 他 服

務業 

0.11 0.07 五五 

未 分 類

其 他 服

務業 

0.10 0.07 

一、 同編號一農、林、牧

業說明一及說明二。 

二、 該行業別之行業別

災害費率較現行調

升零點零一個百分

點。 

 

 


